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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明 市 财 政 局 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三 明 市 税 务 局 
文件  

明财预„2020‟3号 
 

 

 

三明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三明市税务局 
关于在疫情防控中落实房产税和城镇土地 

使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三明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税

务局、市局第一税务分局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

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财税支持政策和《福建省应对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，

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。结合《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

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关于在疫情防控中落实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

用税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闽税财行便函„2020‟1号）要求和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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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，现就因疫情造成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减征或免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享受政策减免的主体和条件 

（一）享受主体。指因疫情遭受重大损失、正常生产经营活

动受到重大影响的中小企业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参照工信部等四

部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

„2011‟300号）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重大损失（影响）认定标准。重大损失是指疫情期间，

企业在扣除保险赔款、个人赔款、财政拨款收入等因素后，损失

金额超过上年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总和的 20%

（含）；重大影响是指与上年同期相比，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

收入总和减少 50%及以上，但不包括企业因自身安全因素、经济

纠纷等导致的损失。 

（三）优先办理范围。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、交通运输、

旅游、住宿和文化体育与娱乐企业。 

    二、税收减免的内容 

（一）减免期限 

    1.符合政策减免条件的企业，减征或免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的“税款所属期”暂定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

31日。 

    2.若企业已申报缴纳 2020年 1月、2月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

用税，减免期限可相应顺延至 4月和 5月。 

（二）减免金额。疫情期间，按受损失（影响）企业对应实

际损失（影响）比例计算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金额。经

批准的困难减免税额，不得超过经税务机关核实后的税款所属期

应缴交的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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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批流程 

    1.审核认定。由纳税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核准材料，经具有批

准权限的各级税务机关审批后执行。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报告内容

包括但不限于：所属行业、从业人数、上年营业收入（包含主营

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）、资产总额、停产（停业）时间、疫情

影响所造成的损失金额等。 

2.办理时限。各级财税部门应积极宣传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

用税减免政策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受损企业及时享受政策，企业办

理减免税申请力争在 2020年 5月 31日前完成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主管税务机关要积极推行容缺办理模式，对企业提

供的相关资料不齐全但不影响实质性审核的资料可暂缓提交或通

过微信、电话等方式审核，按正常程序为企业办理。 

（二）各财税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企业面临

的困难，主动担当作为。要尽可能通过电子税务局等非接触式加

强纳税辅导，加快审核审批，避免随意减免；要准确掌握辖区内

中小企业名单，建立台账，允许困难企业提前提出申请，以便在

纳税申报时直接享受减免，确保应享尽享、应享快享；要做好困

难减免税户数、减免金额的统计工作，分析对税收收入的影响，

按月向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报告，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备。 

 

 

 

三明市财政局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三明市税务局 

2020年 3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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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 市政府。 

三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9日印发   


